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１７

证券简称：合肥百货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

—

０１４

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方案已获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现将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

２００８

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本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３６９

，

０１７

，

５３９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１．５

元（含税，

扣税后，个人股东、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１．２５

元人民币）。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

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本年度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３６９

，

０１７

，

５３９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以资本公积金转增

２

股，以任意公积金转增

１

股（根据税法规定，任意公积金转增股本属于税后留存分配，个人股东、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

投资者须按规定缴纳

１０％

个人所得税，公司在本次现金红利发放时一并代扣代缴；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

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本次实施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后，公司总股本由

３６９

，

０１７

，

５３９

股增至

４７９

，

７２２

，

８００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８

日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９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８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

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实施方法

１．

本次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股份由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９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帐户；

２．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９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

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不含高管锁定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派发。

五、本次转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９

日。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变动前股本

（股）

本次转增股本（股） 变动后股本（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１

，

９８０

，

２２８ ５９４

，

０６８ ２

，

５７４

，

２９６ ０．５３６６

高管锁定股

５５

，

６２２ １６

，

６８６ ７２

，

３０８ ０．０１５１

法人股

１

，

９２４

，

６０６ ５７７

，

３８２ ２

，

５０１

，

９８８ ０．５２１５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３６７

，

０３７

，

３１１ １１０

，

１１１

，

１９３ ４７７

，

１４８

，

５０４ ９９．４６３４

人民币普通股

３６７

，

０３７

，

３１１ １１０

，

１１１

，

１９３ ４７７

，

１４８

，

５０４ ９９．４６３４

三、总股本

３６９

，

０１７

，

５３９ １１０

，

７０５

，

２６１ ４７９

，

７２２

，

８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七、本次实施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后，按新股本

４７９

，

７２２

，

８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０８

年度每股收益为

０．２５

元；

同时，公司第一大股东合肥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时承诺的最低减持价格将相应调整为每股

１．７８

元。

八、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公司证券发展部 咨询地址：安徽省合肥市宿州路

９６

号

咨询联系人：刘速超 咨询电话：（

０５５１

）

２６８６０１０

或

２６８６０１７

传真号码：（

０５５１

）

２６５２９３６

合肥百货大楼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〇九年六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２５

证券简称：浙江海纳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０９

—

０５２

浙江海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浙江海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知及相关资料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

日

以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位董、 监事及高管人员， 会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０

日上午

１１

：

００

整在杭州市曙光路

１２２

号世贸中心

Ａ

座

５０５

室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９

名，实到董事

９

名。 公司监事及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陈均先生主持。 本

次会议的参会人数、召集、召开程序及议事内容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并

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浙江浙大网新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浙江浙大网新众合轨道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

根据浙江浙大网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网新集团”）在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中的相关承诺，为增强本公司

的盈利能力，保证本公司可持续发展，本公司拟以现金（自筹现金）购买网新集团拥有的浙江浙大网新众合轨道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鉴于网新集团为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第

１０．１．３

条的规定，网新

集团属于本公司的关联法人，因此，本次拟购买的资产构成关联交易

董事赵建同时是浙江浙大网新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董事潘丽春同时是浙江浙大网新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高级副总裁；董事邱

昕夕同时是浙江浙大网新集团有限公司的执行总裁；董事陈均同时是是浙江浙大网新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规定，与上述议案有关联关系，应回避对关联议案的表决，由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获得本公司独立董事杜归真、王秋潮、刘晓松的事前认可。 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出具了无异议的独立意见，全文详

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详见附件一）。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浙江海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临

２００９－０５４

）详见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１

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

５

票，反对票数

０

票，弃权票数

０

票。 （关联董事赵建、潘丽春、陈均、邱昕夕回避表决，参与表决的非关联董

事全票赞成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本公司更换

ＬＯＧＯ

的议案》

随着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完成，公司主营业务将从原来单一的半导体节能材料拓展为节能减排和轨道交通业务为主营业务方

向的大机电产业。 为了提升公司整体品牌形象，扩大公司及其产品的市场影响力，公司聘请专业公司形象设计机构，为公司重新量

身打造公司

ＬＯＧＯ

，新

ＬＯＧＯ

以“

Ｕｎｉｔｅｄ

”的“

Ｕ

”字体变体创意而来，亦如一破浪之舟，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

９

票，反对票数

０

票，弃权票数

０

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本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将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０

日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

陈均、姚志邦、傅建民、潘丽春、董丹青、张殷、林毅、王秋潮、于宁、费忠新、刘晓松为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其中被提名人

王秋潮、于宁、费忠新、刘晓松为独立董事候选人（董事候选人相关资料详见附件二）。依据相关规定，独立董事候选人尚需深圳证券

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决议通过的其他董事候选人名单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将采取累

积投票制的表决方式。

公司独立董事对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附件三）。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为确保董事会的正常运作，在新一届董事就任前，原董事仍应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履行董事职务。

公司向第三届董事会各位董事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的贡献深表感谢。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

９

票，反对票数

０

票，弃权票数

０

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６

日（周五）上午

９

：

３０

在杭州市黄龙路

９

号浙江嘉海大酒店十楼

１０１７

会议室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 股东大会的详细情况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及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１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上的《浙江海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临

２００９－０５３

）。

表决结果：同意票数

９

票，反对票数

０

票，弃权票数

０

票。

浙江海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六月十日

附件一、（

１

）独立董事关于购买浙江浙大网新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浙江浙大网新众合轨道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事前认

可函

（

２

）独立董事关于购买浙江浙大网新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浙江浙大网新众合轨道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专项独立意

见

附件二：被提名董事候选人简历

附件三、独立董事关于本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独立意见。

附件一：

浙江海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购买浙江浙大网新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

浙江浙大网新众合轨道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
事前认可函

日前，我们收到贵公司提交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０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的关联交易事项《关于购买浙江浙大

网新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浙江浙大网新众合轨道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对该项议案我们进行了认真审阅，与公司

相关人员进行了必要的沟通。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实事求是、认真负责的态度，基于独立判断的立

场，现就公司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发表如下意见：

一、本次拟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系浙江浙大网新集团有限公司履行在浙江海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

易中的相关承诺，本次购买资产有利于增强浙江海纳的盈利能力，保证浙江海纳可持续发展。

二、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合理。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定价是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浙江勤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采用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为依据，定价客观、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三、本次交易的实施将有利于突出公司主业，改善公司财务状况，增强持续盈利能力、抗风险能力，进一步提高公司资产的完整

性，减少关联交易。

四、在议案表决时，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 同时还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

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总之，本次交易合法有效，有利于提升公司的业绩，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非关联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关于购买浙江浙大网新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浙江浙大网新众合轨道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提交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

独立董事签字：杜归真、王秋潮、刘晓松

二

ＯＯ

九年六月十日

浙江海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购买浙江浙大网新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

浙江浙大网新众合轨道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
专项意见

根据《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浙江海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已经事前从公司获得并审阅了公司董事会提供的《关于购

买浙江浙大网新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浙江浙大网新众合轨道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在全面了解上述关联交易的情

况后，现对购买的资产构成的关联交易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１

、 本次拟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系浙江浙大网新集团有限公司履行在浙江海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

易中的相关承诺

,

本次资产购买有利于增强浙江海纳的盈利能力，保证浙江海纳可持续发展。

２

、该关联交易的定价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及市场化的原则，相关资产评估经过了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的评估，本

次关联交易价格公允合理，最大限度地维护了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３

、在议案表决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执行了有关的回避表决制度，交易及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对公司的全体股东是平等的，符合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的最大利益，未损害公司及

其他股东的利益。

４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综上所述，我等认为本次交易事项有利于浙江海纳的长远发展，符合浙江海纳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

益，同意关于购买网新集团持有的众合轨道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

独立董事签字：杜归真、王秋潮、刘晓松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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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被提名董事候选人简历：

（

１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陈均，男，

１９５５

年出生，工商管理硕士。 历任浙江农业大学农机实验工厂厂长，浙江农业大学工程技术学院副院长，浙江农业大

学产业管理办公室副主任，浙江农业大学圆正科技实业总公司总经理，浙江大学产业管理处副处长，本公司副董事长，现任浙江浙

大圆正集团有限公司总裁；浙江浙大网新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公司控股子公司杭州海纳半导体有限公司董事长；公司联营企业杭州

杭鑫电子工业有限公司董事。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２０

日起任公司董事，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１５

日起任本公司董事长。

陈均先生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姚志邦，男，

１９５５

年出生，工学学士学位，中共党员，研究员，历任浙江大学科仪系副系主任，浙江大学教务处副处长，杭州中程

科技实业公司总经理，浙江大学工业总公司副总经理，浙江大学企业集团董事、副总裁，浙江海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

中恒世纪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裁，浙江浙大圆正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３

日起任本公司总裁，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２１

日起兼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杭州海纳半导体有限公司总经理。

姚志邦先生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傅建民，男，

１９６１

年出生，工学学士学位，历任解放军某部助理工程师、工程师、主任，中国证监会浙江证监局副处长、处长，浙江

浙大网新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

日起任本公司副总裁。

傅建民先生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潘丽春，女，

１９６８

年出生，经济学博士，高级经济师。 历任中共浙江省金华市委办干部、浙江康恩贝集团有限公司投资部经理、

财务管理中心副总经理，浙江天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 现任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浙江浙大网新

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高级副总裁；深圳市大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杭州通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起任本

公司董事。

潘丽春女士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

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董丹青，女，

１９７１

年出生，

ＭＢＡ

。 历任浙江物资开发总公司国际贸易部经理、浙江省物产集团团工委副书记、浙江恒泰化轻有限

公司总经理助理、

ＩＮＴＥＲＰＬＥＸ

怡得乐电子有限公司行政人事经理

,

浙江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办主任、董事会秘书。 现任

浙江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

董丹青女士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

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张殷，男，

１９６７

年出生

,

工学学士学位、历任广东省基础公司部门经理、铁道部大桥局机施公司部门经理、汕头东南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分公司经理、浙江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现任浙江浙大网新机电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兼总裁。

张殷先生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林毅，男，

１９７０

年出生，工学学士学位。 历任杭州电工设备工程公司董事长、浙江浙大网新机电工程有限公司副总裁，现任浙江

浙大网新众合轨道交通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

林毅先生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

２

）独立董事候选人：

王秋潮，男，

１９５１

年出生，江西师范大学历史学学士学位。历任杭州市对外经济律师事务所主任、浙江省律师协会会长。 现为浙

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法学会副会长、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和该会第十五届专家咨询委员会上海分会成员、中

华全国律协常务理事；全国律协、业务规则委员会和外事委员会委员、杭州市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委员会委员。

王秋潮先生现任本公司独立董事，并担任了浙江移动、肖山机场等公司的法律顾问和三变科技、万泰认证的独立董事。 目前未

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

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于宁，男，

１９５４

年出生，北京大学法律系经济法专业硕士学位，律师，中共党员。 历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处长、处长，北

京时代华地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北京大学兼职教授，清华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研究生导师，江苏连云港港口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 现任中华全国律师协会会长。

于宁先生现担任了华能国际、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费忠新，男，

１９５４

年出生，会计学专业硕士，中共党员，历任香港富春公司财务总经理、尖峰集团财务总监，广厦集团副总裁等。

现任浙江财经学院会计学院教授，会计硕士生导师。

费忠新先生现任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信雅达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目前未持有本

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

《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刘晓松，男，

１９７３

年出生，大学本科，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 历任浙江东方中汇会计师事务所部门经理，现任浙江大立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刘晓松先生现任本公司独立董事。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附件三：

浙江海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对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独立意见

浙江海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已向本人提

交了有关资料，本人在审阅有关文件的同时，就有关问题向公司有关部门和人员进行了询问，根据《公司章程》和《关于在上市公司

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的有关规定，基于本人的独立判断，现就上述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１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陈均、姚志邦、傅建民、潘丽春、董丹青、张殷、林毅、王秋潮、于宁、费忠新、刘晓松为本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其中被提名人王秋潮、于宁、费忠新、刘晓松为独立董事候选人。 上述提名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２

、根据上述董事候选人提供的简历及其均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任职条件均符合《公

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３

、经详细了解独立董事候选人王秋潮、于宁、费忠新、刘晓松的教育背景、工作经历、社会兼职等情况，以及上述独立董事候选

人与公司或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 上述独董候选人均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具备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所

要求的独立性。

上述候选人提名程序符合有关规定，任职资格符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独立董事的条件，能够胜任所聘岗位职责的要求，未发

现有《公司法》第

１４７

条及 《公司章程》第

１０３

条规定的情况，以及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

独立董事：杜归真、王秋潮、刘晓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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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２５

股票简称： 浙江海纳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０９－０５３

浙江海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同意，定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６

日（周五）上午

９

：

３０

在

杭州市黄龙路

９

号浙江嘉海大酒店十楼

１０１７

会议室召开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有关事宜具体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浙江海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的合法性、合规性情况：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决定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召

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３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６

日（周五）上午

９

：

３０

４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５

、出席对象：

（

１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８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

股东大会，并可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授权委托书见附件），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６

、会议地点：杭州市黄龙路

９

号浙江嘉海大酒店十楼

１０１７

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合法性和完备性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事项业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

项发表了表示同意的专项意见，审议事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二）议程：

１

、审议《关于购买浙江浙大网新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浙江浙大网新众合轨道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本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３

、审议《关于本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特别强调事项：

（

１

）会议第

２

、

３

项议案均采取累积投票制方式选举；

（

２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有关资料需按《深圳证券交易所独立董事备案办法》要求报深交所备案，待深交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

交股东大会表决。

（三）披露情况：

第

１

、

２

项议案业经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０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第

３

项议案业经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０

日公司第

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详细情况见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１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

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公告）。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

（

１

）法人股东凭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到本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办理登记手续；

（

２

）社会公众股应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及证券商出具的有效股权证明办理登记手续；

（

３

）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及证券商出具的有效股权证明办理登记手续；

（

４

）股东可以用传真或信函方式进行登记。

（二）登记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５

日（上午

８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７

：

００

），以登记时间内公司收到为准。

（三）登记地点：杭州市曙光路

１２２

号世贸中心写字楼

Ａ

座

５０５

邮编：

３１０００７

四、其他事项

（一）会议联系方式：

１

、公司地址：杭州市曙光路

１２２

号世贸中心写字楼

Ａ

座

５０５

２

、邮政编码：

３１０００７

３

、电话：

０５７１－８７９５９０２５

，

８７９５９０２６

４

、传真：

０５７１－８７９５９０２６

５

、联系人：葛姜新，钟天鹏

（二）会议费用：会期半天，与会股东或代理人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浙江海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０

日

附件：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授权 先生

／

女士作为股东代理人，代理本人（本公司）出席浙江海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

委托人签（章）：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有限期限：

委托人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

代理人签名：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签发日期：

２００９

年 月 日

序号 议 案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购买浙江浙大网新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浙江浙大网新众

合轨道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议案

以下议案适用累计投票制选举 累计投票数 投票数

２

关于本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

（

１

） 选举陈均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

２

） 选举姚志邦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

３

） 选举傅建民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

４

） 选举潘丽春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

５

） 选举董丹青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

６

） 选举张殷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

７

） 选举林毅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

（

８

） 选举王秋潮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９

） 选举于宁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１０

） 选举费忠新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１１

） 选举刘晓松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３

关于本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 ———

（

１

） 选举牟式宽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

２

） 选举耿晖女士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监事

说明：

１

、第

１

项议案，请在“同意”、“反对”、“弃权”三项内任选一项，并在相应方框内打“

√

”；

２

、第

２

项议案《关于本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和第

３

项议案《关于本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 对非

独立董事候选人表决时，每位股东拥有选举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选举票总数为

Ｘ＊７

；对独立董事候选人表决时，每位股东拥有选

举独立董事候选人的选举票总数为

Ｘ＊４

；对监事候选人表决时，每位股东拥有选举监事候选人的选举票总数为

Ｘ＊２

（

Ｘ

指股东及

代理人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浙江海纳股份股数），股东应当以所拥有的选举票总数为限进行投票。 股东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将累

积表决票数分别投向数个或全部集中投向任一董事或监事候选人。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对董事或监事候选人集中或分散行使的

投票总数等于或少于其累积表决票数时，该股东投票有效，累积表决票数与实际投票数的差额部分视为放弃。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２５

证券简称：浙江海纳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０９－０５４

浙江海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公告

二

○○

九年六月十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风险提示

１

、众合轨道在未取得独立投标资质前，将继续以网新集团的名义对外投标并签订总包合同，网新集团再以合同分包的形式将

项目分包给众合轨道，众合轨道作为分包方组织实施合同的完成，包括进行国内设备采购、技术服务。 众合轨道上述分包业务模式

将在取得独立投标的资质前持续存在。

２

、网新集团为履行轨道信号系统合同，作为合同总包方为业主向银行申请开立银行保函，与此同时众合轨道作为合同分包方

向网新集团提供担保

,

网新集团授信额度和众合轨道担保主债权的最高额度为

１３,６３６．３６

万元

,

担保期限自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７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７

日止。 截至目前， 网新集团申请开立的银行保函金额为

３,１２６．４９

万元

,

众合轨道向网新集团提供担保的余额为

２,

８１３．８４

万元（担保金额为银行保函金额的

９０％

）

,

上述担保事项系因网新集团在扣除项目前期费用、项目相关成本、项目代扣代缴税

费以及其他为轨道交通业务承担的风险损失等费用后，分包给众合轨道

,

网新集团及其关联公司保证在轨道交通业务总包项目上

不保留任何利润。 因此，众合轨道为网新集团提供的担保，实际上是为网新集团在替众合轨道承接轨道业务开具银行保函提供担

保，不损害众合轨道利益，不影响众合轨道风险。

３

、众合轨道在取得独立投标的资质前将继续采用分包业务模式，未来经营情况取决于能否持续获得业务合同。

重要内容提示

１

、浙江海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浙江海纳”）拟以现金购买浙江浙大网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网新集

团”）拥有的（浙江浙大网新众合轨道交通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众合轨道”）

１００％

的股权。 由于网新集团为本公司的实际控制

人，故本次资产购买构成关联交易。

２

、本次关联交易是网新集团履行在浙江海纳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中的相关承诺

本次资产购买有利于增强浙江海纳的盈利能力，保证浙江海纳可持续发展。

３

、本次拟向网新集团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已获得公司三届二十五次董事会董事表决通过，董事会审议相关议案时关联董事进

行了回避表决。

４

、本次关联交易拟购买的网新集团持有的众合轨道

１００％

权作价依据参考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浙江勤信资产评

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勤信”）出具的浙勤评报

２００９

【

８０

】号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 以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本次拟购买

的众合轨道

１００％

股权采用收益法下评估价值为

６２,７５３,６００．００

元。 本次关联交易标的资产交易价格为

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元。

５

、 本次关联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释义

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浙江海纳、本公司 指 浙江海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网新集团 指 浙江浙大网新集团有限公司

众合轨道 指 浙大网新众合轨道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浙大网新 指 浙江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勤信 指 浙江勤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浙江天健 指 浙江天健东方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重组办法》 指 中国证监会令第

５３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本次交易、本次关联交易 指 本次浙江海纳拟以现金购买网新集团持有的众合轨道

１００％

股权

交易标的、关联交易标的 指 网新集团持有的众合轨道

１００％

股权

《股权购买协议》 指

浙江海纳与网新集团签署的《浙江海纳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浙大网新集

团有限公司关于浙江浙大网新众合轨道交通工程有限公司之股权购买

协议》

《关于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指

《关于购买浙江浙大网新集团有限公司拥有浙江浙大网新众合轨道交通

工程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

评估基准日 指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３１

日

元 指 人民币元

一、 关联交易概述

（一）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０

日，浙江海纳与网新集团签署《股权购买协议》，浙江海纳拟以现金购买网新集团拥有众合轨道

１００％

的股

权。 本次关联交易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参考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浙江勤信出具的浙勤评报【

２００９

】

８０

号资产评估报

告的评估结果。 本次拟购买的众合轨道

１００％

股权采用收益法下评估价值为

６２,７５３,６００．００

元。 本次关联交易标的资产交易价格为

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元。

（二）本次关联交易对方为网新集团，网新集团通过其控股的公司，合计控制本公司

５９％

的股份，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第

１０．１３

条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本次关联交易获得本公司独立董事杜归真、刘晓松、王秋潮的事前认可。 本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０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

第二十五次会议，会议应到会董事

９

名，实到会董事

９

名

,

其中

４

名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 公司监事及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 表决情

况如下：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此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

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四）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 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关联方概况

企业名称：浙江浙大网新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合资经营企业

办公住所：杭州市文二路

２１２

号

法定代表人：赵建

注册资本：

３３７,０２６,０００

元

税务登记号：

３３０１６５７２９１２１８００

经营范围：软件产品开发，计算机技术的研究及产品开发；通信设备的研究开发；经济信息、环保信息的资讯服务；高新技术研

究、开发；交通技术和可再生能源技术的研究开发、工程管理服务、设计和投资咨询；培训服务（国家设置专项行政许可项目除外）。

（二）历史沿革及股权变更

网新集团原名浙江浙大网新信息控股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２７

日更名为浙江浙大网新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

６

日，取得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

３３００００４０００００３００

号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３０

日，网新集团的股权结构为：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浙大圆正

１０．６８％

上海金路鸿科技有限公司

１０．２８％

浙江网新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１６％

中信科技有限公司

１０．０９％

北京宏峰富源投资有限公司

７．０１％

浙江融顺投资有限公司

６．８３％

浙江西格码计算机应用工程有限公司

５．５１％

浙江博欧特信息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７．１６％

浙江图灵计算机应用工程有限公司

３．５０％

浙江中宇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

２．４３％

杭州易则通科技有限公司

１．３４％

唐氏（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９％

唐氏财经（香港）有限公司

８％

唐氏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８％

（三）关联方主要业务发展状况

网新集团由浙江大学计算机工程中心、浙大企业集团等机构联合发起成立的，系一家依托浙江大学综合应用学科优势组建的

高科技服务企业。

经过八年持续健康、快速的发展，以“着眼国际化、整合高科技、服务大客户”为战略的网新集团已崛起为具有相当影响力的中

国领先的高科技服务集团。 网新集团旗下拥有

４０

余家专业公司，是全球

ＩＴ

服务百强企业、亚洲新兴外包十强企业、国家级火炬计

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业、中国电子信息百强企业、中国软件研发竞争力十强企业、中国软件外包研发

竞争力十强企业、中国软件十强企业（纯软件业第一名）、中国城轨交通信号系统市场占有率首位企业、中国软件外包

２５

强企业（第

二名）、中国烟气脱硫装机工程容量十强企业（第四位）、中国服务外包企业最佳实践五十强企业（第五名）、浙江软件

１０

强企业（第

一名）。

网新集团主要业务为提供规划咨询、系统设计、自主研发、技术集成、工程实施等服务，主要为电力、电信、金融、环保、交通、政

府公共管理等对国民经济影响巨大的行业提供信息技术服务及整体解决方案。 产品与服务覆盖了整个中国市场， 并辐射至北美、

日本、东欧和南美地区。

目前，网新集团的主要业务收入和利润来源为

ＩＴ

服务、软件外包、复合地产、机电环保、基础设施建设等业务。

（四）最近一个会计年度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金 额

营业收入 ５,５４８,８２０,６４１．１０

营业利润 １０７,２６１,３４８．２４

净利润 １３６,３８９,６８８．８６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７３,３９９,４４８．８

总资产 ６,６９４,５９２,１８９．１６

净资产 １,９５９,８４６,０１４．３０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 ４４７,０３２,６９９．７１

（五） 本次交易构成具体关联关系的说明

本次交易对方为网新集团，网新集团通过其控股的公司，控制本公司

５９％

的股份，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０８

年修订）》第

１０．１３

条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根据本公司与网新集团签署的《股权购买协议》，本次拟购买的股权为网新集团所持有的众合轨道

１００％

股权。众合轨道的基本

情况如下：

（一）公司概况

１

、企业名称：浙江浙大网新众合轨道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２

、设立时间：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３

、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

万元

４

、公司性质：法人独资有限责任公司

５

、注册地：杭州市天目山路中融大厦

９０１－Ａ

６

、法定代表人：林毅

７

、主要业务：轨道交通工程的设计、施工、咨询，经营进出口业务（国家法律法规禁止、限制的除外）。

８

、股东情况：众合轨道目前唯一的股东是网新集团，（关于网新集团的具体情况说明请见本报告书“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二）历史沿革

众合轨道系由浙江浙大网新众合机电集团有限公司与孙伟共同投资设立，于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

１７

日在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

注册，取得注册号为

３３００００１０１１９５０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１８

日，众合轨道取得由浙江省工商行政管理局重新核发

的注册号为

３３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９４６８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众合轨道经增资扩股和股权变更后，现有股东为网新集团。

（三）公司主营业务情况

众合轨道由于尚不具备独立投标的资质，均以网新集团的名义对外投标并签订总包合同，网新集团再以合同分包的形式将项

目分包给众合轨道，网新集团共签订总包合同总金额约为

１３．６１

亿元，预中标合同金额

６．１５

亿元。 其中：已签订总包合同的国内业

务除建安工程外，全部分包给众合轨道，分包的合同金额

７．９２

亿元。 已签订总包合同项目中标城市和公里数或站数如下：成都

１

号

线，

１８．５０

公里；沈阳

１

号线，

２７．９９

公里；沈阳

２

号线，

２１．５２

公里；深圳

３

号线，

３２．９４

公里；西安

２

号线，

２６．６３

公里，合计公里数为

１２７．５８

公里，南京

１

号线南延

ＡＦＣ

，

１２

站。 预中标项目中标城市和公里数或站数如下：杭州

１

号线，

５３．６

公里，杭州

１

号线

ＡＦＣ,３３

站。

（四）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财务状况

根据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浙江天健并出具浙天会审【

２００９

】

３１３７

号审计报告，众合轨道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０８年 １２月 ３１日 ２００９年 ５月 ３１日

资产总额 １０,７０２．９８ ８,３５３．１１

负债总额 ７,８６１．０５ ６,０６４．８５

应收款总额 ６,６４１．５３ ３,８７３．８４

净资产 ２,８４１．９２ ２,２８８．２６

２００８年 １－１２月 ２００９年 １－５月

营业收入 ４,２７８．６５ ４,３７３．３９

营业利润 －９６２．４１ －５４３．３３

净利润 －８７７．３０ －５５３．６６

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 －４,５７３．０１ ４４７．１５

说明：众合轨道的业务利润主要由设备和服务两部分组成，众合轨道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１

—

５

月亏损，主要原因是轨道项目前期

为投入较长，收入确认滞后，一些围绕项目发生前期费用和三项费用无法配比消化产生。

（五）标的公司的评估情况

根据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浙江勤信出具的浙勤评报【

２００９

】

８０

号评估报告，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３１

日，众合轨道的

评估结果如下：

１

、评估结果及增值说明

根据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浙江勤信出具的浙勤评报【

２００９

】

８０

号评估报告，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３１

日，众合轨道的

评估结果如下：

（

１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在本报告所揭示的假设前提条件基础上，众合轨道的资产、负债及股东全部权益在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３１

日的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为：

资产账面价值

８４,９２３,３５５．２１

元，清查调整后账面价值

８４,９２３,３５５．２１

元，评估价值

８３,６６１,８３８．５０

元，评估减值

１,２６１,５１６．７１

元，减

值率为

１．４９％

；

负债账面价值

６０,６４８,５４７．１２

元，清查调整后账面价值

６０,６４８,５４７．１２

元，评估价值

６０,６４８,５４７．１２

元；

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

２４,２７４,８０８．０９

元， 清查调整后账面价值

２４,２７４,８０８．０９

元， 评估价值

２３,０１３,２９１．３８

元， 评估减值

１,２６１,

５１６．７１

元，减值率为

５．２０％

。

（

２

）收益法评估结果

在本报告所揭示的假设前提条件基础上， 采用收益法对众合轨道在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３１

日时的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

６２,７５３,

６００．００

元。

（

３

）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评估结果差异比较及其分析结论

资产基础法下众合轨道在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３１

日的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

２３,０１３,２９１．３８

元， 收益法下众合轨道在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３１

的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

６２,７５３,６００．００

元，二者相差

３９,７４０,３０８．６２

元，差异率为

１７２．６８％

。

评估师认为，由于资产基础法固有的特性，采用该方法对被评估企业的资产及负债进行评估，其评估结果未能全部涵盖企业整

体资产的完全价值，未能对商誉等无形资产单独进行评估，所以商誉等无形资产的价值未能在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中体现，由此导

致资产基础法与收益法两种方法下的评估结果产生差异。 从理论上来说，以收益法得出的评估值更能科学合理地反映企业的股东

全部权益价值。

因此，本次评估最终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即众合轨道在评估基准日的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

６２,７５３,６００．００

元。

２

、收益法评估重要评估参数的取值情况

（

１

）预计的损益情况

净利润

＝

营业收入

－

营业成本

－

营业税金及附加

－

销售费用

－

管理费用

－

财务费用

－

资产减值损失

＋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

营业外收

入

－

营业外支出

－

所得税

具体过程及数据见下表：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

＼

年份

２００９．６－１２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一、营业收入

２９,６１８．７２ ５２,４４７．０２ ７０,８５６．２５ ８７,８１１．３６ ９５,４６２．５６

减：营业成本

２５,２０６．５２ ４３,８６６．４７ ６１,３２６．０５ ７７,９４１．３２ ８５,１２８．４６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５８８．１１ ９３８．９６ １,３５５．９８ １,２７４．２９ １,２８２．５４

销售费用

７８１．００ １,５８８．３１ １,６３８．５４ １,６８７．７０ １,８２６．７８

管理费用

１,６７３．１３ ４,６３９．３６ ４,７１１．２５ ４,７８７．６９ ４,９５８．８７

财务费用

１０１．８１ ３７４．１６ ６２１．１１ ７５２．６３ ７７０．００

资产减值损失

７４．００ １３１．００ １７７．００ ２２０．００ ２３９．００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

投资收益

二、营业利润

１,１９４．１６ ９０８．７６ １,０２６．３３ １,１４７．７３ １,２５６．９０

加：营业外收入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减：营业外支出

２９．６２ ５２．４５ ７０．８６ ８７．８１ ９５．４６

三、利润总额

１,１６４．５４ ８５６．３１ ９５５．４７ １,０５９．９２ １,１６１．４４

减：所得税费用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四、净利润

１,１６４．５４ ８５６．３１ ９５５．４７ １,０５９．９２ １,１６１．４４

（

２

）预测期内及期后股权现金流的计算

股权自由现金流

＝

净利润

＋

折旧及摊销

－

资本性支出

－

营运资金增加额

＋

借款的增加

－

借款的减少

＋

回收的投资

根据上述预测，得出预测期企业股权现金流见下表：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

＼

年份

２００９．６－１２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及以

后

一、净利润

１

，

１６４．５４ ８５６．３１ ９５５．４７ １

，

０５９．９２ １

，

１６１．４４ １

，

２４１．５０

加：折旧摊销

１１０．４２ ２

，

４５５．１３ ２

，

４６７．９４ ２

，

４６７．９４ ２

，

４６７．９４ ２

，

４６７．９４

减：资本化支出

６

，

４７５．７３ ８

，

１０８．１７ ４

，

３１９．３６ ３

，

９４６．１９ ２４８．８７ ２２３．０９

营运资金补充

－３

，

７００．００ ２

，

４００．００ １

，

６００．００ ２

，

１０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

借款变动

－２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５００．００ －１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３００．００ ４

，

０００．００ －

二、股权自由现金流

４９９．２３ －１

，

６９６．７３ －１

，

４９５．９５ －１

，

２１８．３３ －１

，

１１９．４９ ３

，

４８６．３５

因本次评估假设预测期后年份的企业收入成本保持稳定，但考虑到借款的余额与

２０１３

年有所差异，故

２０１４

年期财务费用有

所变动，净利润同时发生变动。 同时，由于公司生产和销售规模保持不变，因此公司

２０１４

年除设备更新外不需要添置额外的设备，

即当期的资本化支出金额等于当期的设备更新金额；

２０１４

年所需的营运资金与

２０１３

年相同， 即当期营运资金补充的金额为零；此

外，假设公司保持

２０１３

年的短期借款金额不变。 故最终计算得出

２０１４

年及以后各年股权自由现金流量为

３

４８６．３５

万元。

（

３

）折现率

本次评估中折现率的计算采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其具体公式为：

折现率

ｒ ＝

无风险报酬率

＋

股权风险溢价

＋

公司特有风险超额报酬率

＝

无风险报酬率

＋β×

（期望的股权投资回报率

－

无风险报酬率）

＋

公司特有风险超额报酬率

Ａ

、无风险报酬率

无风险报酬率一般采用评估基准日长期国债的票面利率或者评估基准日交易的长期国债品种实际收益率确定。 本次评估选

取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３１

日国债市场上到期日距评估基准日

５

年以上的交易品种的平均到期收益率

３．６４％

作为无风险报酬率。

Ｂ

、股权风险溢价

①

股权投资回报率

估算股票市场的投资回报率首先需要确定衡量股市波动变化的指数。中国股票市场由沪、深两市组成，目前两市已经各有许多

指数，但分别以上证综合指数与深证成分指数最具代表性。 其次需要确定合理的计算年限。 为了剔除股票短期波动的影响，计算股

票市场投资回报率的年限不宜过短，但如果年限过长，则早期的价格数据对以后产生的影响非常小，不具有参考意义。因此，本次评

估经综合考虑取

５

年为计算年限。

因此，本次评估以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１

日至评估基准日上证综合指数与深证成分指数的复合增长率（几何平均数）作为沪、深两市的

投资回报率，再分别以两市

Ａ

股总市值为权重，对两市投资回报率进行加权平均得到资本市场期望的股权投资回报率为

１３．６４％

。

② β

系数

ａ．

计算类似上市公司的有息负债

Ｄ

： 单位：人民币元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长期负债 短期负债

Ｄ

６００８３４

申通地铁

－ ２３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３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６０１１８６

中国铁建

６

，

０４４

，

０７３

，

０００．００ １５

，

０１９

，

５９３

，

０００．００ ２１

，

０６３

，

６６６

，

０００．００

６００８２０

隧道股份

１

，

８１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

１１６

，

０８２

，

６６８．３２ ３

，

９３１

，

０８２

，

６６８．３２

６０１３９０

中国中铁

１８

，

４１５

，

８６２

，

０００．００ ３７

，

２７７

，

８８４

，

０００．００ ５５

，

６９３

，

７４６

，

０００．００

６００４０６

国电南瑞

０．００ ２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注：因各上市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一季度报表数据尚未公布，故上述财务数据采用各公司公布的

２００８

年年报数据。 下表中的净资产

数亦同。

ｂ．

计算类似上市公司的权益

Ｅ

：

股票名称

流通股

（股）

限制流通股（股）

总股本

（股）

净资产

（元）

收盘价（元）

Ｅ

（元）

申通地铁

４７７

，

３８１

，

９００ ０ ４７７

，

３８１

，

９００ ９９６

，

６５８

，

９５１．４９ ９．４４ ４

，

５０６

，

４８５

，

１３６．００

中国铁建

２

，

４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９

，

８８７

，

５４１

，

５００ １２

，

３３７

，

５４１

，

５００ ４８

，

７４８

，

１５８

，

０００．００ ９．３５ ６１

，

９７５

，

２０５

，

２８５．８２

隧道股份

７３３

，

５２１

，

３００ ０ ７３３

，

５２１

，

３００ ３

，

７１２

，

２８９

，

６０２．８９ １１．５２ ８

，

４５０

，

１６５

，

３７６．００

中国中铁

４

，

６７５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６

，

６２４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２１

，

２９９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５７

，

１５８

，

５７１

，

０００．００ ５．７９ ７１

，

６８１

，

３９４

，

９９２．１３

国电南瑞

１７４

，

９１５

，

２００ ８０

，

１４４

，

８００ ２５５

，

０６０

，

０００ ９８７

，

７１４

，

３２２．３５ ３７．２６ ６

，

８２７

，

６９９

，

３５３．１１

ｃ．

计算

β

系数：

将各类似上市公司的有财务杠杆的

β

系数根据其负债权益比率及所得税率转换为无财务杠杆的

β

系数， 众合轨道的目标负

债权益比率考虑到公司资本金远小于类似上市公司，其负债权益将高于类似上市公司，故取类似上市公司平均值的

１．５

倍作为众

合轨道的目标负债权益比率。 再根据众合轨道所适用的所得税率， 推算出本次评估所采用的众合轨道的有财务杠杆的

β

系数为

１．００７０

。 详见下表：

上市公司

有财务杠杆的

β

系

数

Ｄ／Ｅ

所得税率

无财务杠杆的

β

系数

β

系数

申通地铁

０．８７９３ ５．２１％ １５％ １．０２９４

中国铁建

０．７５５５ ３３．９９％ ２５％ ０．５７４４

隧道股份

１．２１０７ ４６．５２％ １５％ ０．９８５９

中国中铁

０．９９７６ ７７．７０％ ２５％ １．０２７９

国电南瑞

０．７３９５ ０．３４％ １５％

众合轨道

４９．１３％ ２５％ ０．７３５９ １．００７０

③

股权风险溢价

股权风险溢价

＝１．００７０×

（

１３．６４％－３．６４％

）

＝１０．０７％

Ｃ

、公司特有风险超额报酬率

众合轨道成立于

２００６

年，从事城市轨道交通信号系统与自动售检票系统的承包业务时间较短，经验尚不丰富，并且相关关键

技术主要依赖于进口。同时，与相关上市公司相比，众合轨道存在经营模式比较单一、业务范围比较狭窄等不足之处。综合考虑公司

的实际情况，本次评估取公司特有风险超额报酬率为

４％

。

Ｄ

、折现率的确定

折现率

ｒ ＝

无风险报酬率

＋

股权风险溢价

＋

公司特有风险超额报酬率

＝ ３．６４％＋１０．０７％＋４％

＝ １７．７１％

（六）其他说明

众合轨道不存在出资不实或影响其合法存续的其他情况，主要资产权属清晰。

１

、网新集团为履行轨道信号系统合同，作为合同总包方为业主向银行申请开立银行保函，与此同时众合轨道作为合同分包方

向网新集团提供担保

,

网新集团授信额度和众合轨道担保主债权的最高额度为

１３,６３６．３６

万元

,

担保期限自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１７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７

日止。

截至目前，网新集团申请开立的银行保函金额为

３,１２６．４９

万元

,

众合轨道向网新集团提供担保的余额为

２,８１３．８４

万元（担保金

额为银行保函金额的

９０％

）。 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担保内容 担保金额 到期日

西安

１

号线 履约保函

１

，

８７６．５６ １１．１０．２８

西安

１

号线 预付款保函

８６５．２８ １０．１２．３１

重庆

１

号线 投标保函

７２．００ ０９．０９．１２

合计

＊＊＊ ２

，

８１３．８４

上述担保事项系因网新集团在扣除项目前期费用、项目相关成本、项目代扣代缴税费以及其他为轨道交通业务承担的风险损

失等费用后，分包给众合轨道

,

网新集团及其关联公司保证在轨道交通业务总包项目上不保留任何利润。 因此，众合轨道为网新

集团提供的担保，实际上是网新集团在替众合轨道承接轨道业务开具银行保函提供担保，不损害众合轨道利益，不影响众合轨道风

险。

上述担保事项在众合轨道取得独立投标资质后，将不再发生。 众合轨道股权注入上市公司后，如发生对网新集团的担保行为，

需按规定履行相关决策程序。

除上述担保外，众合轨道不存在其他对外提供担保、设立抵押情况，亦不存在或有负债，本次交易完成后众合轨道将成为浙江

海纳的全资子公司。

２

、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６

日，众合轨道和安萨尔多美国国际公司（

Ａｎｓａｌｄｏ ＳＴＳ ＵＳ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

）签定了“列车自动监控系统（

ＡＴＳ

）

和联锁控制产品（

Ｍｉｃｒｏｌｏｋ ２

） 技术转让协议”框架协议；

０９

年

５

月

２５

日，众合轨道和安萨尔多美国国际公司双方就上述协议的金

额和付款进度达成协议，合同总价为

３,３００

万美元。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３１

日，众合轨道尚未支付相关技术转让费。

上述技术转让费目前未确认为负债系该技术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无形资产之相关规定，尚未具备确认条件，故未确认资产及

相关负债。 但在资产评估过程中已考虑上述未来支付的技术转让费。

四、 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定价政策依据

（一） 本次交易的定价原则、对价支付及交割

浙江海纳与网新集团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０

日签署《股权购买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１

、交易标的的定价原则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以标的资产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３１

日）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

报告确定的评估价值为参考依据， 由双方协商确定最终的收购对价。 本次拟购买的众合轨道

１００％

股权采用收益法下评估价值为

６２,７５３,６００．００

元。

２

、交易价格

根据浙江勤信出具的浙勤评报字【

２００９

】

８０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标的资产在评估基准日（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３１

日）以收益现值法下

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６２,７５３,６００．００

元，经双方协商确定，本次标的资产最终收购对价为

６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

元。

３

、对价支付方式

浙江海纳以现金支付本次交易对价，支付时间为在标的资产交割完成后的

１５

个工作日内。

４

、交易税费承担

因本股权购买协议而发生的税费，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分别由责任方承担。

（二）生效条款

股权购买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之后成立，待浙江海纳股东大会、网新集团董事会审议批准后生

效：

若因上述协议生效条件未能成就，致使《股权购买协议》无法生效并得以正常履行的，协议任何一方不追究协议他方的法律责

任。

（三）其他事项

１

、对标的资产的承诺

本次标的资产为网新集团持有众合轨道的

１００％

股权，标的公司自身拥有的资产、负债明细详见为本次资产购买行为所做之标

的公司评估报告和审计报告。

２

、交易的交割及其他安排

（

１

）浙江海纳和网新集团双方同意，标的资产的交割应于本协议生效后【

３０

】日内（或经浙江海纳和网新集团双方书面议定的较

后的日期）完成，届时，标的公司就其股东由变更网新集团为浙江海纳事宜的工商变更登记应办理完毕；

（

２

）浙江海纳和网新集团双方同意，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至本条所述之交割完成之日为过渡期；过渡期内，未经浙江海纳事先书

面许可，网新集团不得就标的资产设置质押等任何第三人权利，且应促使标的公司在过渡期内不得做出有关资产处置、对外担保、

利润分配或增加重大债务之行为。

（

３

）浙江海纳和网新集团双方同意，众合轨道在评估基准日至本条所述之交割实际完成日之损益，由浙江海纳承担或享有。

（

４

）在本协议所述的交割完成之日尚未到期的、原由众合轨道对网新集团提供的担保，应依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浙江海纳

《公司章程》的规定获得浙江海纳有效批准。

３

、人员整合

本次购买资产完成后，与标的资产经营业务相关人员将按照如下原则整合：

（

１

）标的公司中的主要管理人员及业务骨干，与标的公司劳动合同继续有效，浙江海纳暂不作调整；

（

２

）网新集团中从事轨道交易工程业务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业务骨干，由浙江海纳在履行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其《公司

章程》所规定的程序后予以选举或聘用。

五、 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一）关联交易

１

、 与网新集团的关联交易

（

１

）关联交易产生的原因

众合轨道设立初期由于尚不具备独立投标的资质，均以网新集团的名义对外投标并签订总包合同，网新集团再以合同分包的

形式将项目分包给众合轨道，众合轨道作为分包方组织实施合同的完成，包括进行国内设备采购、技术服务。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至今，网新集团共签订总包合同总金额约为

１３．６１

亿元，预中标合同金额

６．１５

亿元。 其中：已签订总包合同的国内

业务除建安工程外，全部分包给众合轨道，分包的合同金额

７．９２

亿元，剩余合同金额为代为分包的国内建安工程和国外部分业务。

因施工资质的原因，网新集团将国内建安工程分包给具备建安资质的企业，对于国外部分业务，根据合作方要求，网新集团直接分

包给境外公司浙大网新（香港）众合轨道有限公司来代理。 该公司与国内的进口代理公司、业主等签署各个项目的代理进口合同。

网新集团在业务收入中扣除项目前期费用、项目相关成本、项目代扣代缴税费以及其他为轨道交通业务承担的风险损失等费

用后，全部分包给众合轨道。 网新集团及其关联公司保证在轨道交通业务总包项目上不保留任何利润。

本次交易完成后，为使众合轨道未来更加符合规范运作的要求，众合轨道将在香港新设子公司，执行上述业务。

２

、 本次交易完成后减少并规范关联交易措施

本次交易完成后，网新集团作为浙江海纳实际控制人，为了从根本上减少浙江海纳与网新集团的关联交易，网新集团已出具

《承诺函》，承诺本次交易完成后，网新集团将尽量减少并规范关联交易。

（二）同业竞争

１

、 同业竞争产生的原因

众合轨道设立初期由于尚不具备独立投标的资质，均以网新集团的名义对外投标并签订总包合同，网新集团再以合同分包的

形式将项目分包给众合轨道。 由于轨道交通项目的施工周期较长，目前由网新集团承接的项目均在执行期，待项目完成后，且众合

轨道具体独立投标资质时，网新集团不再从事相关业务，从此网新集团与众合轨道之间将不再存在实质性的同业竞争。

２

、 避免同业竞争的措施

本次交易完成后，网新集团作为浙江海纳实际控制人，网新集团已出具《承诺函》，承诺本次交易完成后网新集团在众合轨道不

具备投标的资质前，同意众合轨道以网新集团名义对外投标并签订总包合同。网新集团在业务收入中扣除项目前期费用、项目相关

成本、项目代扣代缴税费以及其他为轨道交通业务承担的风险损失等费用后，全部分包给众合轨道及相关企业。网新集团及其关联

公司保证在轨道交通业务总包项目上不保留任何利润。 网新集团将在众合轨道取得对外独立投标的资质后不再从事相关业务。

（三）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众合轨道与网新集团目前不存在资金占有情况。

除第三节（六）其他说明中所述的担保外，众合轨道不存在其他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的情形。

（四）收购完成后于控股股东及关联人在人员、资产、财务上具体计划

本次交易完成后，网新集团已出具《承诺函》

承诺将维持本次交易后的浙江海纳人员独立、资产独立、财务独立。

（五）其他与本次交易有关的其他安排

１

、 网新集团对注入资产的相关业绩承诺

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后， 若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三个会计年度众合轨道实际累计盈利数不足净利润合计预测数

２,４７１．５７

万

元，差额部分将由网新集团负责在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公布后

１５

日内以现金或其他合规方式向浙江海纳无偿补足。

２

、 众合轨道新设香港公司的安排

本次交易完成后，为使公司符合规范运作的要求，众合轨道将在香港设立全资子公司，执行国外部分轨道交通业务，以保证众

合轨道业务的独立完整。

３

、 未来对众合轨道增资扩股的安排

本次交易完成后，浙江海纳将根据众合轨道未来业务发展的需要，在必要的时候，以依法合规的方式筹集资金，对众合轨道进

行增资扩股，增资扩股后将使众合轨道具有独立投标能力，进一步扩大市场的占有率和经营规模，也有利于降低众合轨道的财务费

用，从而进一步增强公司的盈利能力，保证浙江海纳具有持续发展后劲。如众合轨道完成增资，届时众合轨道注册资本将达

２

亿元。

六、 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的目的

本次关联交易是网新集团履行在浙江海纳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中的相关承诺

本次资产购买有利于增强浙江海纳的盈利能力，保证浙江海纳可持续发展。 本次交易完成后，网新集团不存在轨道类资产。

（二）对公司的影响

１

、对公司主要业务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在原有主营业务基础上，增加轨道交通业务。

目前我国正处于轨道交通建设的繁荣时期，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轨道交通市场。目前国内已经有近

３０

座城市开展

了城市快速轨道的建设或建设前期工作，约有

１４

个大城市上报城市轨道交通网规划方案，拟规划建设

５５

条线路，长约

１５００

公里，

总投资

５０００

亿元。 其中“十一五”期间预计投资

２０００

多亿元。 在轨道交通机电工程中，信号系统每公里平均造价约

１２００

万元，

ＡＦＣ

自动售检票系统每条线造价

１．４

亿元。

本次拟注入的众合轨道专业从事轨道交通机电工程中的信号系统和

ＡＦＣ

自动售检票系统， 公司凭借网新集团的巨大的前期

投入、依托浙江大学的科研和技术力量和从全国各地铁公司、设计院及专业公司引进的人材队伍，以

ＵＳＳＩ

的技术为基础，以高性价

比的技术方案得到了国内各城市如沈阳、南京、成都、深圳、西安、杭州等城市轨道交通业主的认可，承担了其城市轨道交通线路的

建设任务。 目前，众合轨道拥有一支来自中国铁路通号公司、上海地铁、广州地铁及南京地铁等资深城市轨道建设和运营的专家群

体，均有着数十年的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实践经验，是一支从设计、采供、项目管理到运行调试、售后服务一体化的专业队伍，员工

队伍已达三百余人，其中

６０％

具有中高级工程师职称，

２０％

以上具有博士及硕士学位。 众合轨道在技术创新与开发、国产化率、软件

开发及管理团队上具备明晰的竞争优势，未来盈利前景看好。在过去二年的轨道交通信号业务招投标中，公司的中标率在国内排名

第一，市场占有率为

３０％

。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随着政府的大力投资，轨道交通相关产业进入快速发展期，为公司业绩持续增

长的提供了有效保证。

２

、对公司财务影响

根据浙江勤信出具的评估报告及浙江天健出具的审计报告， 本次交易完成后， 浙江海纳

２００９

年度将增加营业收入

３５,３７３

万

元，增加净利润

６５９．７９

万元，总资产规模增加

８,３５３．１１

万元。 未来三年将增加净利润总计

２,４７１．５７

万元。

本次关联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资产质量、财务状况和未来盈利能力将得到提高，本次关联交易上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

益。

七、 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浙江海纳向关联方网新集团的子公司浙江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大网新”）非公开发行

４４,７２４,０５４

股人民

币普通股股份购买其持有的网新机电

１００％

的股权（以下简称“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浙江海纳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

交易金额为

５４６,０８０,７００．００

元。 浙江海纳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７

日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３１４

号文），并于

４

月

２２

日办理完成股份登记手续，浙江海纳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已经完成。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二条（四）之规定“上市公司在

１２

个月内连续对同一或者相关资产进

行购买、出售的，以其累计数分别计算相应数额，但已按照本办法的规定报经中国证监会核准的资产交易行为，无须纳入累计计算

的范围。 ”浙江海纳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关联交易应无须纳入本次关联交易累计计算范围。

除上述关联交易外，本年初至披露日，浙江海纳与网新集团无其他关联交易。

八、 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获得本公司独立董事杜归真、刘晓松、王秋潮的事前认可。

本公司独立董事现场参加审议本次交易的董事会会议，同意《关于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并出具了独立意见，会前独立

董事亦出具了同意上述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的书面意见。

九、 备查文件

（一）浙江海纳第三届二十五次董事会决议；

（二）浙江海纳第三届二十三次监事会决议；

（三）浙江海纳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函；

（四）浙江海纳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

（五）《股权购买协议》；

（六）浙江勤信出具的

２００９

【

８０

】号资产评估报告；

（七）承诺函。

浙江海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六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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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浙江海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知及相关资料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

日

以传真及电子邮件的方式送达各位监事，会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０

日上午

１０

时整在杭州市曙光路

１２２

号世贸中心

Ａ

座

５０５

室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

３

名，实到监事

２

名。 监事吴晓农先生因公务未出席本次会议，已书面委托监事牟式宽先生代为行使表决权。 会议由

监事会主席牟式宽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

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购买浙江浙大网新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浙江浙大网新众合轨道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浙江海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临

２００９－０５４

）详见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１

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二、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三届监事会成员将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０

日任期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届监事会提名牟式宽

先生、耿晖女士为第四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监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另外一名监事将由公司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本次

决议通过的监事候选人名单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股东大会将采取累积投票制的表决方式。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为确保监事会的正常运作，在新一届监事就任前，原监事仍应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履行监事职务。

公司向第三届监事会各位监事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的贡献深表感谢。

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特此公告。

浙江海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ＯＯ

九年六月十日

附件：监事候选人详细资料

１

、牟式宽，男，

１９５５

年出生，中共党员，本科学历，副研究员。曾任浙江大学教师科副科长，人才交流办公室副主任、主任，人事科

科长，浙江大学国资处副处长；浙江浙大圆正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浙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副总裁。 现任浙江大学审计处处长，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２０

日起任本公司监事会主席。

牟式宽先生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

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２

、耿晖

,

女，

１９７０

年出生，浙江大学管理工程硕士。

１９９５

年

６

月起历任深圳经济特区发展集团公司企业管理部、投资发展部业

务副经理、联合证券深圳华强北路营业部客服部经理、总经理助理。

２００４

年

２

月起任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起任浙大网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耿晖女士目前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

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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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
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6

元（含税），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60

元（含税），税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54

元，每

10

股

派发现金红利

0.54

元；

●

股权登记日：

2009

年

6

月

16

日；

●

除权、除息日：

2009

年

6

月

17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09

年

6

月

22

日。

一、通过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

2009

年

4

月

22

日召开的公司

2008

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批准，相关公告刊登于

2009

年

4

月

23

日的《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

二、

2008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以

2008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525,595,171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

0.6

元（含税），共计分配现金

31,535,

710.26

元，结余的未分配利润

113,942,683.88

元全部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持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股东现金红利由本公司按

10%

的税率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扣税后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54

元；持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股东所得税自行缴纳，实际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6

元。

三、利润分配方案具体实施日期

1

、股权登记日：

2009

年

6

月

16

日；

2

、除权、除息日：

2009

年

6

月

17

日；

3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09

年

6

月

22

日。

四、分派对象

截止

2009

年

6

月

16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

司全体股东。

五、实施办法

1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直接派发。

2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

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

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待

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根据国家有关税收政策的规定，个人投资者、证券投资基金按

10%

的税率代扣个人所得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

0.054

元

/

股。

机构投资者所得税自行缴纳，按税前现金红利发放，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

0.06

元

/

股。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QFII

）依据国家税务总局

2009

年

1

月

23

日《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

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

2009

】

47

号）的规定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按照税后金额发放，实际发放现金

红利为

0.054

元

/

股。

六、咨询及联系办法

1

、咨询机构：本公司证券信息部

2

、咨询电话：

0992-3877118

、

0992-3658055

3

、传真：

0992-3655959

七、备查文件

公司

2008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新疆独山子天利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O

九年六月十日

证券代码：

600783

股票简称：鲁信高新 编号：临

2009- 20

山东鲁信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六届十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山东鲁信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2009

年

6

月

10

日在山东省高新技术投资有限公

司（简称

"

高新投

"

）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通知已于

2009

年

6

月

5

日以书面方式发出。会议应到董事

9

人，实到董事

9

人。本

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通过了《关于与鲁信集团签署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补充协议书二

>

的议案》：公司与山东省鲁信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简称

"

鲁信集团

"

）就本次发行所购买的标的资产（即高新投

100%

股权）自定价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损益归属的变更事

宜，达成如下补充协议：

标的资产从定价基准日（即

2008

年

12

月

31

日）至标的资产交割日期间产生的盈利归本公司所有，产生的亏损由鲁信

集团承担并由鲁信集团在接到本公司通知之日起

30

日内以现金补足。

由于该议案涉及公司与控股股东鲁信集团的关联交易，因此

3

名关联董事李功臣、邵乐天、刘理勇回避了对此议案的

表决，由

6

名非关联董事表决。

表决结果：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二、通过了《关于与鲁信集团签署

<

盈利补偿协议书

>

的议案》：如果高新投在本次发行实施完毕后

3

年内（含本次发行

实施当年）实际实现的净利润累计数未达到依据《评估报告》测算的该

3

个会计年度净利润的累计数

30557

万元，鲁信集团

将对本公司进行补偿，但因不可抗力原因导致的除外。

鲁信集团将以现金或其他经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方式对公司进行补偿，以现金支付的，在补偿数额确定后十日

内支付；以其他方式支付的，在本公司股东大会就此形成决议后十日内实施。

由于该议案涉及公司与控股股东鲁信集团的关联交易，因此

3

名关联董事李功臣、邵乐天、刘理勇回避了对此议案的

表决，由

6

名非关联董事表决。

表决结果：

6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根据公司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事项的议案》，本次董事会通过的上述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特此公告。

山东鲁信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

年

6

月

10

日


